
 1 

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联合开发明珠城项目并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9 年修订）》等法律、

法规以及《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制度的有关规定，我

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在认真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议案和资料，

并听取管理层的说明后，基于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立场，对公司于 2019

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《关

于联合开发明珠城项目并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，发表独立意见如

下： 

本次项目中涉及关联交易部分是为了优化土地资源安排，有效整

合了公司及子公司的土地资源，促进了公司土地资源的利用，同时有

助于填补兴宁市商业空白，助力兴宁市发展，系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

责任的体现，展示公司良好的公众形象。本项目将盘活公司存量资产，

为公司增加新的赢利点，对公司的经营和业绩有促进作用。 

本次涉及的收购兴宁市众益福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或其于明

珠城项目中的全部项目权益、购买广东明珠集团深圳投资有限公司在

明珠城项目中的全部项目权益，最终定价将会依据审计/评估价值作为

基础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。

收购股权有利于公司提高运营效率，降低管理成本，提高整体资源配

置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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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本次董事会相

关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联合开发明珠城项目并涉及关联交易的

事项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王志伟、胡  轶、吴美霖  

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


